
 

河 南 信 息 统 计 职 业 学 院  

任 课 教 师 调 整 审 批 表  

系    别  专    业  

原任课教师  

现任课教师  

调整原因  

课程 1  班级  

课程 2  班级  

时间 从   年 月  日（第  周）至   年 月  日（第  周）结束 

系（部） 

意见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教务处 

意见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主管院长 

意见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  

 


